
第五點表九修正規定 

表九  一定規模以上之建築物且供營業使用場所違反消防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或

第三項防火管理規定裁處基準表 

適用法條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以上 
備考 

（單位：新臺幣） 

消防法 

第四十條 

第一項 

十萬元以下 二十萬元以下 三十萬元以下 

三十萬元以下並

得予以三十日以

下停業或停止使

用之處分 

裁罰金額下限為

二萬元。 

附註：有發生火災致生重大損害之虞者，得逕行勒令管理權人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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